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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南藥理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課務，確保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依據「嘉南

藥理大學學則」，特訂定「嘉南藥理大學課務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各教學單位依據已公告之課程標準實施，核心通識及專業必修課程應依表列學期開

課，選修課程則依預選調查結果選擇開課。各系課程開班量應參照本校「新生班級編班

作業要點」之編班人數原則及說明進行開課；正常學期開課大學部學生人數每班至少 20
人為原則，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人數每班至少 5 人為原則；若人數不足但有特殊

原因須開設該課程則需另行上簽，經核准後始可開課；如學生依選課注意事項相關辦法

辦理課程停修，課程開課人數則不受上述之規定。 
暑修開課則另依嘉南藥理大學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辦理之。 

三、本校各教學單位應依據教師學術或實務專長配課，並應符合教育部最新公告之「技專校

院總量資源條件考核之各項列計原則說明」有關「專任師資數列計原則」及「師資質量

考核之列計原則說明」規範。本單位無適當師資授課之科目應填具「授課支援單」逕送

相關教學單位，或由教務處/進修部安排。擬聘兼任教師應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

辦理，始得排課。授課教師鐘點數之安排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授課教師各等級基本鐘點依人事室規定辦理。 
（二）兼任行政職務者，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原則如下： 

1.副校長、講座教授：2鐘點。 
2.一級主管、特聘教授：4鐘點。 
3.二級主管：6鐘點。 
4.其他：簽請校長核定。 
5.若因特殊情況需調整上揭原則，須簽請校長核定。 

（三）配課應依教師等級較高者為優先，授課時間安排應優先考量兼任教師之需求為原



則。課程時間表經公告後，非依程序核定變更前不得任意更改。 
（四）各職級教師超鐘點上限及優先序如下表： 

優先序 職  級 日夜合計 備            註 

1 
兼任一級、二級主管及系所(學位

學程)主管 
至多 2 
為原則 

 

2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至多 6 
為原則 

未兼行政 

註：（1）專任教師超鐘點合計若大於 2 鐘點，須由教學單位主管依課程需求另案簽核。 
（2）兼任教師授課鐘點上限為 4，若大於 4 鐘點，須由教學單位主管依課程需求另

案簽核。 

（3）新進未滿一年及獲准延長服務教師以不超鐘點為原則。 
（4）大班授課(80 人含以上)致加計鐘點或於週六、日授課者，其超鐘點不列計於教

師超鐘點上限規範。 
（五）實際鐘點數依開學後選課人數核計，80 人以下乘 1.0 倍，80-120 人乘 1.3 倍，121-150

人乘 1.5 倍，151 人以上乘 2 倍。 
（六）開學後日間部及進修部鐘點合併核算後，超鐘點費至多以本要點之第三點（四）

項為限；當學期授課時數未達基本時數者，應於次學期補足，至遲須於一學年內

完成補足。 
（七）專任教師超鐘點費依學校規定之超鐘點費計算。 
（八）專任教師至校外兼課需於校內排定進修部課程並簽呈奉准後方得兼課，兼任行政

職務者不得於日間校外兼課。 
（九）奉准留職停薪之專任教師，第一年不得在校內兼課，第二年起得個案申請校內外

兼課。 
（十）專任教師每天日間部總授課時數以不超過 4 節課為原則；各學制各班，每日之課

程安排不得超過 10 節；除實驗（習）實作課程外，同一門課不得連續授課 4 節（含）

以上，以及不得以採短期密集完成整學期課程之方式授課。計畫性課程則不在此

限。部分課程若因性質特殊，經系科審慎評估其必要性及合理性，確有例外安排

之必要，開課系科應明定完善配套措拖，經三級三審課程委員會審議及另案簽核

後，向所屬學生宣導週知，始得酌予彈性安排。 
（十一）專技教師教授課程應以技術操作性質課程為主，如實際課務需求須安排專技教

師教授具理論性質相關課程，原則上該師應具有碩士學歷或經系、院、中心教

評會就個案課程審議通過後始得授課。 
（十二）本校跨系共同專業基礎課程須組成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其成員由相關授課專業

教師共同組成，並協調一相關教學單位為召集單位，每學期至少須召開一次教

學研究會討論課程相關事宜並依會中討論事項作成會議記錄，提供各教學單位

教師授課依據，以利跨系、院、中心共同課程之執行。各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執

行各項課務作業所需細則，得自行研擬討論決議後送教務處核備。 
（十三）各教學單位依據課程科目表，提出各實驗課之授課鐘點及授課教師，由教務長

邀請專責人員(或系主任)組成實驗課程教學研究會，討論並審議授課鐘點及授課



教師相關事宜與調整。基礎實驗課程之授課教師以講師或助理教授職級為原則。 
（十四）本校教師為培養學生跨領域學習及溝通能力，若課程設計以跨領域為主軸，當

涉及多個專業領域時，可申請多師共時教學，共時授課課程的授課鐘點依各教

師實際到課時數計算，以不超過該課程鐘點 2 倍為限。共時授課教師需共同到

班授課，申請時請說明參與多師共時之教師，到班授課週次及時數分配，以作

為審核之重要依據。 
（十五）排課時，各教學單位應依教務處當期分配之一般教室空間妥為安排時段；課程

排定於系所專業教室時，應盡量集中授課時段，以利推廣教育課程或其他單位

借用，達到資源共享，場域利用最大化。 
四、本校各教學單位依據課程科目表初步完成所有課程開、配與排課後，由教務長邀請專責

人員(或系主任)與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審議排配課合宜與調整。 
五、本校各教學單位，應於開、配課完成後，學生網路選課前，須上網填寫課程中、英文課

程大綱及由任課教師填寫所使用教材名稱及教學進度等相關課程內容，以提供學生選課

參考保障學生選課之權益。 
若教師授課教材採自編教材者，須將編撰教材全部上傳至網路大學；教師授課教材使用

指定教科書者，至少須將輔助教材兩個單元上傳至網路大學，以提供學生下載使用 (課
程為：勞動合作教育、實習課程、書報討論、專題相關課程、收播他校之遠距課程及學

位論文等課程不須將教材上傳)。 
六、本校大學部期中、期末考試或其他定期考試請依照考試規定施行，並於考試週原上課時

段辦理考試為原則；如欲安排於考試週內其他時間考試之任課教師，以學生不衝堂為原

則；如欲申請免筆試之科目，請教師於每學期公告規定時間內上網提出申請，經系所主

任審核通過不舉行期中、期末考試之科目，該時段仍照常上課；而審核未通過之科目，

亦請系主任儘快通知任課教師，以利教師通知學生，以免學生準備不及進而影響成績。 
七、為讓學生充分瞭解授課教師評分依據，任課教師務必將評分標準上傳至網路大學並於課

堂中說明。 
八、本校教師授課後應對修課學生進行課業輔導，並請至行政資訊網任教資訊之學期任教課

程「學生課業輔導」中查核接受輔導學生所填輔導相關資料。 
九、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准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